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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披露模版 
 

以下之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未經審核)披露模版已詳列於此中期財務資料披露表之

附件內: 
- 資本披露模版， 

- 主要特點模版， 

- 綜合財務狀況表與資本披露模版之對照表， 

- 槓桿比率對帳摘要比較表， 

- 槓桿比率通用披露模版， 

-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標準披露模版， 

- 風險加權數額概覧(模版 OV1) ， 

- 風險承擔之信用質素(模版 CR1) ， 

- 違責貸款及債務證券的改變(模版 CR2) ， 

- 認可減低信用風險措施概覽(模版 CR3) ， 

- 信用風險承擔及認可減低信用風險措施的影響-BSC 計算法(模版 CR4) ， 

- 按資產類別和按風險權重劃分的信用風險承擔-BSC 計算法(模版 CR5) 

 
銀行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7 年 6 月 30 日並無參與任何衍生工具交易，證券

融資交易或證券化交易，亦無計劃於未來一年參與該等交易， 因此並未刊載有關

對手信用風險及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之披露模版。該等披露模版被視為不相關，其

列示只會顯示零結餘。 

 

銀行獲豁免計算市場風險加權資產，亦因此獲豁免刊載市場風險披露模版。 
 

本行已於資本披露模版全數扣除銀行業 (資本) 規則之資本扣減。 

 

銀行之一級普通股本資本工具之全部條款及細則已在銀行之網站內披露。 

 
(27)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Cap. 622) 第 436 條所作之説明 

 

於本中期財務資料披露表內所包括為比較數據之有關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

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之法定綜合財務報表,但乃從該財務報表取材而

來。根據公司條例第 436 條而需要為該法定財務報表作披露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由於本公司為私人公司，因此本公司並無需要呈交其財務報表至公司註冊處，而亦

無呈交。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乃沒有保留，沒有包括提

及就任何事情核數師認爲需作重點強調但沒發出有保留報告，也並沒有包括根據公

司條例第 406(2)，407(2)，或(3) 條所作出之聲明。 
 

(28)  遵從財務資料披露建議之聲明 
 

此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之中期財務資料披露表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全面遵從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所發出之「銀行業 ( 披

露 ) 規則」內所載之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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